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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凡

车船税的功能定位与要素设计

不
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向社会公布了车船税法草

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

见和建议。在这份草案中，“按排量征

收”的计征方式、税率结构的变化等

内容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

车船税改革应在正确选择车船税的功

能定位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考虑车船税的要素设计。

一、我国车船税的功能选择

为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是车船

税首要而基本的职能 ；弥补“拥挤成

本”、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外部成

本也是其重要职能，但是，在政府选

择其他税费等更好的手段时，车船税

的这一功能便会大大削弱 ；促进社会

公平职能是车船税的另一重要职能，

尤其是在贫富差距加大、民众呼声高

涨的政策时点，车船税的这一功能往

往会被强化。

（一）车船税对地方政府收入的作

用应强化

近年来，地方税收体系薄弱越来

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财产

税作为地方财政理想的收入来源被公

众所关注。财产税由以向土地、房屋

等征收的不动产税和以向汽车、船舶

等征收的动产税组成。目前，在我国

的税制改革实践中，改革房产税等不

动产税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

改革车船税，使其更加契合财产税的

性质便成为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第

一步。另外，从我国车船税的发展来

看，近 60 年来，车船税一直是我国地

方财政收入中相对固定的部分，在地

方财政预算中，车船税作为一般性收

入，用于安排一般性支出。随着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拥有汽车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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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迅猛增长，并且购车需求仍在快速

增加，车船税对地方税收收入的贡献

将越来越大。因此，车船税在地方财

政收入中的地位将愈加重要。

此次公布的草案中，“按排量征

收”的实质仍然是对车船税组织收入

功能的强化。这是因为，提高大排量

汽车税额的方案会为地方政府带来更

为丰沛的财政收入，而将车船税上升

为法律级次也使其拥有了发挥组织收

入功能的更好保障。

（二）车船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应不

断加强

由于车船作为财产的社会属性，

车船税承担着调节收入分配的责任。

近年来，虽然我国汽车的保有数量不断

增加，但总体来看，多数居民尤其是广

大农民仍然无力购买汽车，汽车仍然

是居民间财富差距的代表。在这种情

况下，根据排量或者价值大小征收有

差别的车船税不失为一个促进社会公

平的好办法。同时，我国对车船的保有

征税已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其要素

已为人们熟知或接受，其他无论是对

个人住房等不动产，还是对遗产等“财

富”的征税都没有先例，相关制度安排

需要逐步建立。因此，选择对车船而不

是其他财产征税有其必然性，车船税

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应不断加强。

（三）不应过度强调车船税弥补外

部成本的功能

从理论角度看，通过征税的方式

对车船使用和保有形成的“拥堵成本”

和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进行弥补有其

必要性，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

系中，这些职能被分散在不同的税种

中，车船税只发挥着辅助性作用。

我国目前对汽车的征税主要涉及

三个税种——车辆购置税、成品油消

费税和车船税。在购买环节征收的车

辆购置税脱胎于原来的“车辆购置费”，

设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为国家公路

建设筹集资金，其实质是对公共资源

占用的弥补。在汽车使用环节对汽油、

柴油征收成品油消费税，通过征税的

办法从油价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公路

养护费用，税额大小与耗油量紧密相

关，而耗油量又与车辆类型、行驶里程

和载货量紧密相关。因此，成品油消费

税也被认为是促进节能减排的理想工

具。而对于在保有环节征收的车船税，

财产税是其最为重要的性质，组织财

政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此外，车

辆购置税和成品油消费税设立的目的

主要是筹集公路建设和养护资金，专

款专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费”的性

质。而车船税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

上都是“税”，主要功能是筹集地方财

政收入，并且作为地方财政的一般收

入纳入预算管理，用于地方政府的一

般预算支出，与车辆购置税和成品油

消费税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在弥补外

部成本、促进节能减排方面，车辆购置

税和成品油消费税发挥着主导作用，

车船税只起着辅助性作用。

二、我国车船税改革的现实博弈

车船税的功能决定了其要素的设

计。由于车船税具有或主或次的多重

功能，且不同功能的发挥要求不同的

要素设计方法，因此，在此次的车船

税草案中，无论是计征方式还是幅度

税额，都隐含着车船税功能选择下的

要素设计博弈。

（一）计税依据的选择

一般来说，一个税种计税依据的

选择要考虑其功能的发挥、征收的便

宜程度等因素。车船税计税依据一般

有三种口径 ：即“按数量征收”、“按

价值征收”和“按排量征收”。这三种

计征方法对于车船税组织收入、收入

分配、弥补外部性等功能的作用程度、

侧重点各有不同，成为我国车船税改

革的关键博弈点。

一直以来，我国的车船税都采用

单纯“按数量征收”的方法，即不管车

船的价值高低、型号和功能差异，数

量越多，征税越多。这种方法虽然便

于征收，却具有相当程度的累退性，

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平原则。同时，

“按数量征收”的方法使得车船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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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居民拥有汽车价

值的增长速度，不利于其为地方政府

组织收入功能的发挥。“按价值征收”

能够避免这两个问题，但是由于车船

的价值往往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

征管具有相当的难度，征收成本很高。

与上述两种方法相比，此次草案

提出的“按排量征收”具有明显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一般情况下，汽车的排

量与其价格具有正相关关系，这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了汽车“价值”，可以更

好地发挥组织收入和公平分配的功能，

而且在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目标上也

发挥着辅助性作用。同时，由于汽车的

“排量”较易确认，征收成本较低。加

之我国车船税“按辆征收”办法已经过

60 余年的征收实践，为纳税人所熟识

和接受，“按排量征收”条件比较成熟。

（二）幅度税额的设计

车船税幅度税额设计的实质是税

负的界定 ：税额过高，难免影响居民

对汽车的消费以及社会生活 ；税额过

低，又难以充分发挥车船税的职能。这

也成为我国车船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

博弈点。

考虑到车船税属常年征收的税

种，以及其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职能

的发挥，其幅度税额设计应坚持“总体

税负不变，税额结构性调整”的原则，

即适当提高大排量汽车的税额标准，

降低小排量汽车的税额标准。这是因

为我国地方税收体系本就薄弱，如全

面或过多降低税负，显然不利于地方

财政的充实，更不利于发挥车船税对

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车船税涉及千

家万户，考虑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保障民生的大政方针，税负也不

宜提高 ；另一方面，车船税要发挥节

能减排的政策功能，需要“抑大扬小”，

对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

从这份草案的税额设计来看，排

量在1.6升以下的汽车税负基本没有变

化，大排量汽车税额则较大幅度提高，

因此，车船税的总体税负只是稍有提

高，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由于

拉开了不同排量汽车的税额差距，车船

税的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对富人而

言，征收较高的税额一般不会影响其对

大排量汽车的消费和使用，而对中等收

入阶层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很有可能

选择购买小排量汽车，而不会放弃购买

计划，因为小排量汽车的税额没有变化

甚至更低。因此，消费者的上述行为变

化一般不会对居民需求产生影响，而只

可能对汽车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有限

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按排量征收”

的办法基本上是“中性”的。

三、车船税立法的必要性

此次车船税改革草案中另一个非

常重要的举措是 ：将车船税上升到法

律级次。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政

府对公民财产权利的强制的、无偿的

剥夺，需要以法律形式来规范。因此，

税收法定主义认为，税收征纳关系的

确立需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在我国，即

是需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审

议。从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建设看，现

有的 19 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是经过全国人大审议立法

的，许多税种仍使用“条例”、“规定”

等法规和规章的形式，税收立法工作

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当务

之急。从税收制度的发展来看，任何税

种的设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尽善尽

美，总是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不

断改革和完善。车船税已有近 60 年的

征收历史，其基本要素、征收办法已经

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立法条件成熟，

税收立法工作应本着“成熟一个、立法

一个”的原则逐步推进。因此，在当前

我国车船税立法条件已基本成熟、税

收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将车

船税上升为法律级次，不但是税收法

定主义的本质体现，更是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法律体系的迫切要求。

（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税目 计税单位 年基准税额 备注

乘用车[按发动
机汽缸容量（排

气量）分档]

1.0升（含）以下的

每辆

60元至360元

核定载客人数9人（含）以下

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 360元至660元

1.6升以上至2.0升（含）的 660元至960元

2.0升以上至2.5升（含）的 960元至1620元

2.5升以上至3.0升（含）的 1620元至2460元

3.0升以上至4.0升（含）的 2460元至3600元

4.0升以上的 3600元至5400元

商用车

客车 每辆 480元至1440元
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

包括电车

货车 整备质量每吨 16元至120元

1.包括半挂牵引车、挂
车、客货两用汽车、三
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
等2.挂车按照货车税额

的50%计算

其他车辆
专用作业车 整备质量每吨 16元至120元

不包括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 整备质量每吨 16元至120元

摩托车 　 每辆 36元至180元 　

船舶 机动船舶 净吨位每吨 3元至6元

拖船、非机动驳船分别
按照机动船舶税额的

50%计算；游艇的税额另
行规定。

 车船税税目税额表

（根据2010年10月2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草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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